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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人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跟霸凌說『不』 

環安衛中心衛保組 鍾瑾瑜護理師編制 

前言 

霸凌（英語：Bullying），指的是一種長時間
持續的、並對個人在心理、身體和言語遭受的
攻擊，且通常霸凌者與被霸凌者之間存在不對
等的權力關係，而不敢或無法有效的反抗。霸
凌者可以是個人，也可以是群體，透過對受害
人身心的壓迫，造成受害人感到憤怒、痛苦、
羞恥、尷尬、恐懼、以及憂鬱。而霸凌所帶來
的傷害往往是不可逆轉的。霸凌可能發生在校
園、職場、甚至在網際網路上。[1] 

近年來在媒體版面關於校園霸凌與職場不
法侵害的相關新聞層出不窮，甚至有被害者自
殘、或是死亡的悲傷結局。霸凌(Bully)的概念
有時候容易與開玩笑、打鬧、玩耍混淆。校園
或職場中的霸凌常是隱晦且難以證明的，一般
來說，玩耍或嬉鬧是沒有惡意的，屬於團體內
自然發生的行為，但霸凌則是惡意、具有攻擊
性的，而且通常會持續一段時間。霸凌是一種
反社會行為，通常會造成受害人心靈創傷、扭
曲，也會造成課業成就低落、人際疏離，甚至
有可能逼迫受害人產生報復性攻擊行為，或使
受害人轉而霸凌他人。[1] 

霸凌的種類有哪些？ 

一、言語霸凌：言語的羞辱、恐嚇、嘲笑，取
綽號，或取笑或評論對方的身體、性別、性
取向。值得注意的是取笑或評論對方的身
體、性別、性取向，都屬於性霸凌，情節嚴
重者甚至歸類為性侵害。 

二、社交霸凌：孤立並排擠受害者、散播謠言，
和公開羞辱。 

三、身體霸凌：常見可能藉由推擠、踢、毆打
等肢體動作，故意破壞別人的物品，下流或
粗鄙的手勢等。[2] 

    另外依據教育部2010年12月27日所公布的
「校園霸凌」之類型與具體型態： 
（1）肢體霸凌：毆打身體、搶奪財物、…… 
（2）關係霸凌：排擠孤立、操弄人際、…… 
（3）語言霸凌：出言恐嚇、嘲笑污辱、…… 
（4）網路霸凌：散佈謠言或不雅照片、… 
（5）反擊霸凌：受凌反擊、「魚吃蝦米」… 
（6）性霸凌：性侵害或性騷擾 [3] 

常見霸凌的特徵 

   通常霸凌不會只是一次性的短期事件，而
且欺凌者常常為一位以上的群體敵對行為，透
過重複和持續地攻擊，可能是主動的肢體攻擊
或言語挑釁、騷擾、嘲笑、羞辱，或是被動的
忽略、壓抑，使得受害人感到生氣、痛苦、羞
恥、或是恐懼。更糟的是，受害者通常權力、
地位低於加害者，長期無力反擊或是週遭的同
儕漠不關心，成為靜默的旁觀者，最後導致各
種負面的身心靈傷害。[5] 

 (1）本質是口語、身體、心理的； 
 (2）故意使人覺得低劣、引起壓力的行為都算

是霸凌行為，因此霸凌行為也可能是被社
會所接受的行為，例如在學術、運動、社
會的成就競爭； 

（3）重複地攻擊而造成壓力，非單一的攻擊事
件，而是未來也有被攻擊的威脅； 

（4）權力較大者支配權力較弱的一方。 
     有些學者認為霸凌行為可以放寬解釋為

個人空間的侵犯，包括行為上、言語上以
及財產破壞等。[4] 

霸凌的影響 

被害人長久累積下來的壓力，可能會出現煩
惱和逃避、焦慮、憂鬱等健康的影響或精神疾
患，甚至會將加害者的行為合理化，受害者面
臨學業或是職涯的阻斷，或甚至萌生自殺念
頭。職場霸凌相關的研究發現，當員工遭受職
場霸凌程度愈高時，會導致工作投入的程度降
低，造成的影響包括降低生產績效、甚至危害
校園或職場工作安全。 

面對霸凌的因應策略 

防制霸凌需要從小地方做起，師長或行政主
管應該主動要觀察、正視校園或職場中的偏差
行為，即便只是微小事件，遇到問題應該要積
極主動介入，預防遺憾發生。學生遭遇困難可
以向導師、教官尋求協助或是透過家長反映。
教育部亦成立全國性的 24 小時投訴專線
0800-200-885，也可以透過縣市政府反霸凌投訴
專線投訴，例如臺南市可以撥打教育局專線電
話 (06) 295-9023。[6] 

若是成大的教職員工受到職場霸凌、不法侵
害，則可以向秘書室法制室通報，通報專線校
內分機50025。無論是學生或是教職員，都可以
撥打校安中心24小時專線電話，校內分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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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555 ， 或 是 手 機 、 外 線 電 話 撥 打  (06) 
238-1187。另外，成功大學的學生或教職員如果
面臨學業或職場心理壓力，可以向學校的心理
師諮詢，學校的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成立諮
商輔導服務e化系統網頁，可以隨時線上預約免
費心理健康諮詢。[7] 

霸凌的法律責任 

包含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、強制、恐嚇等依刑
法視情節量刑。 

侮辱  

依刑法第309條，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3百
元以下罰金。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，處1年以下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。  

誹謗  

依刑法第310條，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
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誹謗罪，處1年以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。散布文
字、圖畫犯前項之罪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。對於所誹謗之事，能證
明其為真實者，不罰。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
益無關者，不在此限。[6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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